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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80 证券简称：隆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9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2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为进

一步强化产业链协同效能，整合行业优质资源，持续深化公司在机器人领域的战略布

局，公司与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签署《新型工业用地投资发展监管协议》，公司控

股子公司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盛唯睿”）

与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办事处签署《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培育项

目落地合作协议》。根据协议规划，公司及隆盛唯睿将在无锡滨湖区投资建设江苏隆

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项目，重点聚焦具身机器人工业场景应用的研发与产

业化。项目将构建“一体两翼”竞争优势，以工业场景人形机器人特色整机本体为核

心载体，同步夯实人形机器人“智能大脑”及一体化关节模组、灵巧手等关键部件两

大技术支撑，助力公司在机器人赛道构筑差异化竞争壁垒。

该项目总投资额约3.5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将承担项目土地及建设工程相关投

资，金额约2亿元人民币；控股子公司隆盛唯睿将负责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

创新中心的培育运营，对应投资额约1.5亿元人民币。上述具体投资金额以实际投入

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

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合作方名称：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办事处。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合作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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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新型工业用地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甲方：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政府

乙方：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土地位置：隐秀路和金水路交叉口西北侧。

土地用途：新型工业用地B类。

土地面积（平方米）：5166.6平方米，乙方取得的上述新型工业用地用于江苏

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项目建设。

准入产业类型：人形机器人及核心零部件、低空飞行器等。

项目总投资额：约2亿元人民币。

（二）《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培育项目落地合作协议》

甲方：无锡市滨湖区蠡湖街道办事处

乙方：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

1、项目基本情况

乙方已于2025年12月6日成功获批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江苏省具身智能机器

人创新中心”项目，并作为无锡地区的承担主体负责项目落地实施。该中心聚焦工业

场景应用进行研发与产业化，形成“一体两翼”核心竞争力，即打造工业场景人形机

器人特色整机本体，强化人形机器人“大脑”和关键部件（一体化关节模组、灵巧手）

两项关键支撑。本创新中心培育为期三年，总投资额约1.5亿元人民币，建成“研发

—转化—检测”一体化的省级标杆创新平台，赋能滨湖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生态，为

江苏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确立技术领先地位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支撑。

2、各方责任与义务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原则，各自承担如下责任与义务。其中，甲方主要负责

为创新中心的培育协调提供资金、基金、人才及场景应用等扶持与保障；乙方则主要

负责确保创新中心的实体建设、资金投入、团队运营及研发目标达成等具体实施事宜。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项目，核心目标聚焦工业场景人

形机器人领域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化落地，以孵化量产项目为导向明确技术升级路径。

项目将以工业场景特色人形机器人整机为核心载体，重点攻关机器人“智能大脑”及

一体化关节模组、灵巧手等关键部件核心技术，同步推进技术研发与量产适配，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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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核心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交付的闭环。同时，此次合作是公司与滨湖区政府深化协同、

共赢发展的重要举措。公司将充分依托滨湖区政策支持与产业资源禀赋，深化与产业

链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加速多元工业应用场景的拓展落地，与各方携手推动人形机器

人产业生态的系统化完善与规模化发展。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是公司自有、自筹资金，符合公司的整体规划，不会对

公司的财务及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外投资是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整体业务规划

所做的慎重决策，但受宏观经济、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能否按照

约定的内容按期执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此外，项目的整体规划、审批、建设及

运营周期较长，本次投资在短期内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及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项目所涉及的计划投资额以实际投入为准，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和效

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新型工业用地投资发展监管协议》。

2、《江苏隆盛唯睿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培育项目落地合作协议》。

3、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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